长信办函[2020]1号
关于尽快开展企业信用修复的通知

各县区发改局、高新区经济经济运行与安全监管部：
2019年，我市部分企业因为被税务、环保、交通等政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记录载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，没有及时修复，导致在招投标、银行贷款等方面受到限制，个别企业甚至因此而失去中标资格，为企业正常经营带来不便和损失。

为防止因轻微失信行为被记入企业信用档案而影响正常经营，请有关企业根据国家发改委《关于进一步完善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及地方信用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》要求，修复企业信用。修复信用后，各企业要按照《承诺书》的内容，严格履约践诺，守法诚信经营。

现将各县区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公示的有行政处罚记录的企业名单发给你们，请尽快通知相关企业登录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，按照行政处罚信息修复流程，提交有关资料和信息，于2月底前完成修复。市信用办将于3月初对各县区信用修复完成情况进行通报。

《企业在线信用修复指南》和《长治市各县区行政处罚企业名单》电子版可登录信用长治网站“资料下载”栏目自行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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